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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6463.htm 案例分析题： 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以下简称A公司)在某市商业街开发了一幢商品楼，售

价4000元/m2。某甲选中了其中一套三居室，双方签订了购房

合同并于2004年2月1日办理了付款交房的手续，并且约定1年

之内办理所有权证书。 某甲因公需要出国一年，为了方便房

屋的维护，某甲在2004年2月18日将房屋钥匙交给A公司下属

的物业处保管。3月份以后，该市的楼价大幅上涨，商品房供

不应求。3月5日，A公司售楼人员某乙从物业处取走了某甲房

屋钥匙，打开房门让购房者参观选购。该房屋被某丙看中，

某乙以A公司名义与某丙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于3月30日办

理了交房付款手续，并于次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某甲

于2005年5月回国后发现本属于自己的房屋已被他人居住，十

分气愤，手持购房合同要求某丙腾退房屋，遭到某丙拒绝。

某甲找到A公司交涉，A公司负责人表示“一房二卖”的确是

自己的工作人员所为，向某甲道歉并表示愿意按照合同约定

返还某甲的全部购房款及利息，但拒绝某甲要求返还房屋的

请求。 根据上述案例，请回答： (1)A公司与某甲的购房合同

是否有效？为什么？ (2)A公司与某丙的购房合同是否有效？

为什么？ (3)该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谁？为什么？ (4)A公司应

对某甲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为什么？ 【答案】(1)A公司与某

甲的购房合同有效。因为，该合同订立时主体合格、意思表

示真实、内容合法、其他方面也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所以

，属合法有效的合同。 (2)A公司与某丙的购房合同有效。因



为，虽然A公司已将房屋交给某甲，但并未办理过户手续，A

公司仍然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合同主体仍然是合法

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是真实、自愿的，合同内容和其他

方面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故合同合法有效。 (3)该房屋的所

有权应当归某丙。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房屋所有权的

变动以登记为准。某甲虽然拿到了房屋钥匙，但是并未登记

，所以并没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而某丙不仅有合法有效

的合同，而且进行登记，所以某丙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

(4)A公司应当向某甲承担违约责任。因其“一房二卖”和逾

期未办理所有权证书的行为构成违约。 【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其所有权的取得。其核

心内容是房屋开发公司的一房多卖的法律后果。甲某虽然订

立买卖在先，且取得了房屋的钥匙，意味着开发商事实上已

经交付房屋，但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规定，房

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根

据2001年《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房屋

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进行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惟一合法凭证。而甲没有办理登记

手续，故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丙与开发商订立合同也

为有效合同，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故房屋所有权归丙。甲

虽然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不影响其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的

效力，开发尚未按合同履行交付房屋和办理产权证的义务，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除了支付违约金之外，造成损失的，还

应当赔偿损失。 【注意】该题的难点在于买卖合同的效力与

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的关系。买卖合同有效是否意味着一定

能够取得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答案是否定的。其理论



基础是买卖合同是债权行为，而所有权的取得是物权行为。

在法律没有特定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标的物所有权以

交付为转移时间。当不动产作为标的物时，法律特别规定了

以登记作为转移时间。标的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不影响买卖合

同的效力。有的考生可能会以善意取得制度或公信园则作为

丙取得所有权的理由。该认识错误。因为，善意取得和公信

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无权处分。开发商虽然给甲交了钥匙，但

并不能说所有权已经转移，开发商在卖给丙时，不构成无权

处分。而丙是基于有效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又是不动

产，故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或公信原则。还要注意的是，必须

通过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的物包括土地使用权、林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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